
 

 

就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香港建造業安全的立場書  
 

2011 年 11 月 16 日  

 

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於 1984 年，由專科醫生、康復治療師、職業

安全健康專業人士及社會工作者組成，多年來致力保障前線工人的職

業健康。本中心得悉立法會將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就香港建造業在

2011 年上半年的職業健康及安全  (下稱「職安健」 ) 表現和規管架

構提出討論，就此，本中心就有關討論題目表達以下立場和建議：  

 

1.  因應多個大型建造工程及樓宇維修計劃的開展，本中心早於年前

已預料到建造業的職安健情況將面對重大挑戰，當中工業意外、

受傷和致命個案數目在未有妥善解決措施下相信將有進一步增

加的可能，而勞工及福利局在提交委員會的文件中提到的上半年

統計數字正反映有關問題其實並未有效改善。如文件中所述，建

造工程往往涉及高風險工序，而 2011 年上半年的致命個案宗數

卻較上年同期多 60%，接近 2010 年全年總數  (共 9 宗 )，可見有

關當局所制定的措施未能有效針對根本問題作出改善，成效存

疑。  

 

2.  隨著近年多個舊樓清拆工程及重建項目不斷開展，包括斥資 25

億港元的「樓宇更新大行動」，令全港各區中小型工程的數目有

所增加。雖然政府有制定相關法例規管工業經營，但有關法例條

文主要依賴僱主自律和僱主的主動參與，政府部門卻未有妥善的

監管，執法力度寬鬆，未能給予前線僱員足夠保障，直接危害他

們的職業健康。本中心要求當局制定更完善的監察系統，密切監

察每項工程  (包括清拆、維修及重建工程 )，增加工程地點的不

定期巡察次數和加強執法力度；同時改善現行的投訴機制，除經

當局人員到工程地點搜證外，亦建議增加投訴人證供的影響力，

讓當局在審視工業經管有否違規失當時有更多和更全面的理據

配合，避免有關人員因錯失時機而未能得到足夠證據作出合適執

法的可能。  

 

3.  有關當局和政府部門曾就業界的職安健情況作出多項措施，包括

要求從業員必須接受基本訓練、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和印製宣傳教

育刊物等。但除年度統計數字外，有關工作卻未有其他更直接和

合適的評鑑方法以反映及檢討措施的成效。本中心強烈建議有關

當局就監察、執法及宣傳教育推廣等每項工作設立個別的針對性

評鑑方法，有助當局就制定長遠政策有更詳盡的數據支持；並建

議公開有關評鑑結果，讓公眾得悉各項措施的成效，亦有助加強

他們的職安健意識。  
 

（完）  


